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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生学费、住宿费收缴管理工作，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保障学校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按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学费和住宿费。
第三条 学费是指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政府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所规定标准向学校缴纳的教育成本分担费用。住宿费是指学生按规定标准向学校缴纳的住宿费用。
第四条 学生应当主动按时足额缴纳学费和住宿费，不得拖欠学费和住宿费。确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按时缴纳学费和住宿费，按学校学生资助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职责
第五条 学费、住宿费收缴的管理单位为财务资产处，具体负责学费、住宿费的申报（审批或备案等）、公示、收缴、登记、查询、发票开具（含电子发票）等工作。

第六条 教务处在新生录取结束后，应及时将新生基本信息报财务资产处，以便完善收费信息及办理学生银行卡；
及时将在籍学生注册信息和学生学籍变动情况报财务资产处，以便修改收费信息。
第七条 学生工作处负责指导各学院开展学生履行缴费义务的教育工作，并协助财务资产处做好学费的收缴工作。
第八条 各学院做好收费政策宣传工作，及时将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缴纳时间及方式告知学生，督促学生及时缴费，并做好欠费学生催缴工作。各学院负责人为本单位学生缴费工作的主要责任人，辅导员具体落实学生缴费工作。
第三章  学费、住宿费的收缴
第九条 学费、住宿费每学年开学前按学年收缴。
第十条 学生应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已办理助学贷款手续（持有生源地贷款协议或已与学校助学贷款主办银行签订协议）的学生，本人应及时关注贷款进度。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到账的，需补缴或办理缓缴手续，否则，视为欠费。
第十一条 几种类型学费、住宿费收缴规定如下：
（一）经批准保留入学资格、休学（因病休学等）保留学籍的学生，在离校保留学籍期间，可以不缴纳学费和住宿费。
（二）学生因年级变更发生学费、住宿费变化，按照原入学年份年级标准执行。
（三）学生因专业变更发生学费、住宿费变化，按照变更后原入学年份年级专业标准执行。
（四）学生因年级、专业均变更发生学费、住宿费变化，按照先年级后专业顺序相对应的标准执行，学习不足一学期的收费标准按半年收取，超过一学期的按全年收取；变更为新增专业，按新设专业年份新标准执行，变更办理前须告知学生学费收缴规定。
第四章  缓缴与减免
第十二条 在校生如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按时足额缴清学费和住宿费的,应向所在学院申请缓缴,并填写缓交申请审批表（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学院同意后,经学生工作处审核，报校领导审批同意后，送财务资产处执行。
第十三条 学费减免的申请条件及审批流程按照《阜阳理工学院学生学费减免实施办法》文件执行。
第五章  退费管理
第十四条 学费、住宿费的退费按月计算，每学年按照学校教学计划规定的时间计算。因各种原因注销学籍的学生，自本学年开学之日起到办理离校手续之日止，按月核算(超过15天的按一个月计算），一学年按10个月计算，一学期按5个月计算，一个月按30天计算，退还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
第十五条 申请程序：
（一）学生入学后因故要求退学退费的，由学生本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阐明退学理由，经家长签字确认后报送所在二级学院研究同意后报学校审批，如在未正式上课或未分班前，由学校学生工作处审核后再报送至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二）如退学手续非学生本人办理，书面委托其监护人或其他人员办理退学手续的，必须附相关身份证明依据，交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院领导签字、盖章确认。
（三）学生缴纳的代收费项目，需由相关业务的单位工作人员出具相关项目已产生费用情况，由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后再到财务资产处办理退费手续。
第六章  欠费处理
第十六条 对于恶意欠费学生按照《学生恶意欠费清理工作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并在学生诚信教育管理系统中记录。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资产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